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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梁“12·6”一般道路交通事故
调查报告

2024年12月6日8时38分许，夏**驾驶渝AAM6***号的预约出租小型轿车由铜梁区产业大道往龙山路方向行驶，当车行驶至铜梁区蒲吕街道龙山大道蒲吕派出所门前公交车站外路段时，与横过道路的行人宋**发生刮撞，造成宋**当场死亡、车辆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后，铜梁区交巡警支队第四勤务大队立即到达现场处置和调查，于2025年1月13日下达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于2025年4月15日向铜梁区应急管理局来函并将该案相关资料移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法律法规要求及区政府授权（铜府〔2020〕167号），成立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政府办、区公安局、区交通运输委、区总工会、区交巡警支队组成的铜梁“12·6”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并邀请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
调查组调查认定，本次事故是一起一般道路交通事故。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1、 事故基本情况
（1） 事故单位及车辆概况
1.重庆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成立日期：2019年12月18日；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重庆市江北区创富路5号1楼10-1（自主承诺）；法定代表人：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60P4HH22，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汽车租赁，道路旅客运输经营等）；登记机关：重庆市江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事故车辆驾驶员情况
夏**，男，38岁，汉族，身份证号：50022**********031X，户籍地：重庆市铜梁区南城街道办事处桐子***，准驾车型：C1，证件在有效期内。于2019年3月将本人名下车辆渝AAM6***号小型轿车注册到重庆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夏**本人为驾驶员，办理有从业资格证。
3.事故车辆基本情况
渝AAM6***号小型汽车，机动车所有人：夏**，车辆使用性质：预约出租客车，品牌型号：埃安牌GAM7000BEVA0Q，车辆识别代号：*469255，发动机号：*02A28D，检验有效期止2025年12月，该车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保险。                                         
（2） 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合同签订情况
重庆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9月30日版本《司机服务合作协议》有关服务保障中约定：重庆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本段简称甲方）在与夏**（本段简称乙方）的合作中，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订单生效或乙方代表平台服务乘客的过程中，乙方需要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及相关平台规则对服务质量和驾驶安全予以保证，甲方将按照平台规则对乙方的行为进行监督；由于乙方的过错给第三方造成的侵权损害，应当由乙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为更好的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由于乙方正常交通事故导致的第三方损害，对于乙方赔偿责任范围内的各项法律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相关保险限额外的合理部分甲方承担一般保证责任。由于乙方的过错造成的侵权损害或乙方因违约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甲方有权向乙方进行追偿。
2.安全管理机构设置情况
该公司目前全职员工42名，管理100余家渠道供应商，总计驾驶员30000余人，公司依法成立了安全生产领导小组、维稳委员会等多个安全组织机构，任命有专职安全生产管理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管理员。
3.安全管理制度建立情况
该公司制定有《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识别制度》《车辆管理制度》《风险分级管理制度》《安全会议制度》《安全生产检查实施细则》《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管理制度》等14类安全管理制度。
4.事故部位及现场管理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铜梁区龙山大道蒲吕街道派出所门口公交站外路段，双向四车道，白天，无影响视线或行驶的障碍物，道路交通标志、标线清晰，道路中间设有分道线，路侧植有行道树，现场监控设施完好。
5.员工安全教育培训情况
该公司制定有《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管理制度》，网络平台注册车辆驾驶员均经过资质审核及线上岗前安全教育培训后上岗位，每月开展有线上安全知识学习，台账记录清晰完整；事故车辆驾驶员夏**于2016年2月4日至2月6日参加通过了新司机岗前教育培训及考核，2016年12月4日参加了滴滴公司常规教育培训及考核，事故单位提供有夏**在事故发生前6个月内的常规教育线上培训记录。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12月6日8时38分许，夏**驾驶渝AAM6***号小型轿车在铜梁区蒲吕街道英力电子厂通过滴滴出行预约平台接到3名乘客后往铜梁东互通口力华厂方向行驶，其时车速50km/h（路段限速40km/h）,当车行驶到铜梁区蒲吕街道派出所公交车站路段时，车辆右前A柱处突然蹿出一行人，未及避让与行人发生刮撞，夏**即下车查看，发现倒地行人已无动静，呼叫后无回音，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向110报警。
（四）事故现场情况
现场设有公交港湾式停靠站，设有标志标线、限速40Km/h，沥青路面，路面完好，潮湿，平直，视线良好，事故现场散落有死者黑色皮鞋一双、雨伞一把，地面有明显血迹。
（五）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
本次事故造成宋**（男，汉族，81岁，身份证号5102**********7073，家住重庆市铜梁区蒲吕街道平安村***号，事发时步行）死亡，直接经济损失35.1万元。
2、 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
（一）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驾驶员夏**立即下车查看情况，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向110报警，铜梁区第三人民医院120急救到达现场后即对受伤人员进行急救，伤者经现场急救无效后死亡。
区交巡警到达现场后即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验调查，对事故车辆驾驶员进行了询问，调取了现场监控视频，对事故中当事双方的责任进行了初步认定。
（二）事故善后情况
本次事故已按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进行了保险理赔，共计18万元整，另事故车辆驾驶员夏**自愿给予死者家属17.1万元的精神赔偿，均已全部支付到位。
（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夏**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救护人员在短时间内赶到现场对伤者进行急救；交巡警到达现场后即对现场进行警戒，现场处置比较得当。
3、 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1.通过交巡警现场勘查笔录、当事人夏**询问笔录、重庆市安心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铜梁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第五勤务大队下达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等证据资料表明：夏**驾驶车辆上道路行驶，未注意观察道路上情况，超过事发路段规定时速行驶，其行为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
2.经调查，宋**横过道路时未在人行道通行，在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通过道路，其行为是造成此次事故的次要原因。
（二）司法鉴定
1.病理司法鉴定：2024年12月19日，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铜公鉴<病理>司法〔2024〕36号）结论：宋**符合颅脑损伤死亡。
2.车辆司法鉴定：2024年12月31日，重庆市安心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中心对渝AAM6813号小型轿车的行驶、传动、转身和制动系统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渝安心鉴〔2024〕车检鉴字第2464号）：该车传动、转向和制动系统性能有效。
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1人）
[bookmark: _GoBack]夏**，经调查，事发时驾驶渝AAM6813号小型轿车载客在道路上直行，车速超过行驶路段规定时速，未注意观察道路上情况，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1]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2]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3]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项[4]之规定，夏**对此次事故负主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5]之规定，夏**涉嫌交通肇事罪，已由铜梁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依法立案调查处理。
（二）建议免于责任追究处理单位（1家）
重庆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经调查：该公司依法成立了安全生产领导小组、维稳委员会等多个安全组织机构，任命有专职安全生产管理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管理员，制定有14类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建立有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记录台账，公司所属车辆及驾驶人员、安全管理人员资质证件齐全，事故车辆技术性能完好，事故车辆驾驶员经过严格的资质审核，岗前培训及日常安全教育培训台账清晰。事故发生后，公司积极指导事故车辆驾驶员妥善处理事故善后事宜，公司开展了事故复盘分析会，并向各协作单位及相关人员通报事故情况，要求各单位和人员汲取事故教训，同时该公司网络平台已于事故发生后三天内封禁了事故车辆驾驶员在该平台营运资质；该公司积极配合事故调查组工作，认真总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
[3]《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4]《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具体责任划分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二）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因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
[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限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者事后逃逸或者有其它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结事故经验和教训。调查组经综合评估认为，重庆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的管理与本次事故的发生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建议免于行政责任追究。
五、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为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特提出以下防范措施建议：
（1） 重庆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认真分析事故原因，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全国统一标准，进一步加强驾驶员等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督促驾驶员遵守公司管理制度和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确保安全文明驾驶；严查各类安全隐患，保证车辆技术性能良好，禁止安全设施不全或机动车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参与营运。
（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和执法部门要引起高度重视，
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严格规范网约出租车辆经营单位监督管理措施，有效督促网约车辆公司及平台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针对网约出租车辆营运活动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完善道路交通标识标志和信号指挥设施，加强法制宣传和舆论引导，强化道路交通秩序管理，减少类似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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